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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07 年 4 月 30 日至 5月 11 日，维也纳 

 
 

  有关第三组问题的观点 
 
 

  澳大利亚提交的工作文件 
 
 

1. 澳大利亚长期坚决支持《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我

们是铀的主要供应国，并拥有世界上已知低成本铀储量的约 40％。 

2. 澳大利亚拥有一个重要的核科学与技术基地，其中包括霍华德总理 2007 年 4

月 20 日主持开幕的最先进的“开放池式澳大利亚轻水”（OPAL）研究用反应堆。

OPAL 将成为世界上最为领先的核应用设施，用于保健、生物工程、材料科学、环

境研究及营养等方面。 

3. 2007 年 4 月 28 日，霍华德总理宣布了澳大利亚铀矿开采和核能未来发展方

面的一项新战略。该战略的实施将增加澳大利亚铀出口，为澳大利亚核工业的潜

在扩大作准备。该战略将涉及一系列可以立即采取的行动，包括取消阻碍澳大利

亚扩大铀矿开采的不必要限制，并使澳大利亚参加第四代先进核反应堆研究方

案。在澳大利亚核动力和可能进一步发展核燃料循环方面尚未作出任何决定。相

反，澳大利亚政府将制定若干重大工作计划，规划核管理制度的适当出路及所需

技能和技术培训，以支持澳大利亚核能工业的潜在扩大。 

4. 原子能机构在协助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澳大利亚

为原子能机构技术合作基金提供了大量捐助，并为与核科学和技术研究、发展和

训练区域合作协定提供了大量预算外资金。 

5. 忠实遵守条约不扩散义务的《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按照条约第一条、第二条

和第三条的不扩散与核查要求有权受益于和平利用的核能。但任何国家如故意违

反保障义务，在恢复完全遵守之前，不能享受遵守《不扩散条约》的好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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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更普遍地讲，发展铀浓缩和再加工是否遵守条约的

不扩散目标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不扩散证书和明确的经济原因或核燃料循环理

由。 

6. 对敏感技术和材料的生产和出口进行有效国家管制，以及对实施国家法律进

行国际协调是各国履行其根据条约第三条第 2款所承担义务的合法和必要手段。

出口管制不会阻碍合法的核贸易与合作，而会为和平核合作创造必要的长期保证

和稳定环境。 

7. 核供应国集团和桑戈委员会制定了统一的出口管制，以便利负责任的核贸易

和合作，同时尽量减少核武器扩散的风险。核供应国集团和桑戈委员会将继续进

行透明运作。各国应确保其核出口管制至少达到主要核出口管制制度的同等标准

并严格执行。供应安排中也应考虑原子能机构保障体系的演变，特别是保障体系

的加强。澳大利亚已将一项附加议定书作为向非核武器国家供应澳大利亚铀的前

提条件。 

8. 各国遵守国际公认的核安全和安保标准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包括《核材料实

物保护公约》、《核安全公约》、《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

约》、《及早通报和援助公约》、《放射源安全和安保守则》以及《研究用反应堆安

全守则》中列举的内容。澳大利亚欣见安全标准委员会已开始对原子能机构安全

标准总体结构进行审查的工作。我们支持通过原子能机构安全基本原则，这是在

体现辐射防护和核安全问题上的团结方面的重要一步。我们欣见对基本辐射防护

要求：基本安全标准进行修订的工作。 

9. 澳大利亚欣见于 2005 年通过一项有关《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具有加强

作用的重要修正案。澳大利亚期望在未来几个月内批准该修正案。《公约》各缔

约方也应尽快批准该修正案并在其生效之前按照其目标和宗旨行事。尚未这样做

的各国应加入《公约》并通过该修正案。澳大利亚也欣见 2005 年缔结了《制止

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并率先签署这一公约。我们对原子能机构核安保基

金和八国集团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伙伴关系的捐助表明澳大利亚重

视确保核恐怖主义的威胁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澳大利亚是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

议的一个伙伴，该倡议旨在防止恐怖分子获得或使用核材料或放射性物质，或对

核设施采取敌对行动。 

10. 澳大利亚欢迎诸如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等配套措施。这些措施，

除其他外，要求各国制定有效的出口管制。我们也坚决支持作为一个有价值手段

的防扩散安全倡议，用助防止并震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与导弹有关的物品在国

家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非法流通。防扩散安全倡议得到了 80 多个国家的支持。 

11. 几乎所有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放射性废物管理，我们敦促那些尚未缔结《乏

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的各方缔结该《公约》。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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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所有运行核能反应堆的国家都已加入了《核安全公约》，并

敦促所有正在建造或规划核能反应堆的国家毫不拖延地加入该《公约》。澳大利

亚欣然支持亚洲核安全网络的目标，目前正担任其指导委员会主席。在其他重要

的安全进展中，澳大利亚对原子能机构通过《研究用反应堆安全守则》表示欢迎，

赞同守则中列明的研究用反应堆安全管理指导方针，并敦促各国在研究用反应堆

管理中适用该指导方针。 

12. 澳大利亚对原子能机构正在着手解决拒绝运送放射性材料的问题表示欢迎，

并鼓励原子能机构继续其工作，以期为符合所需安全法规的所有放射性材料尽快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欣见与国际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和其他相关机构共同解决这

个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还欣见建立了一个国际指导委员会以协调国际社会解决

拒绝运送事宜的努力。 

13. 在澳大利亚地区，南太平洋各国对海上运输放射性材料通过其所在地区十分

关注。航运国家可以指出它们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并根据国际法和万一发生意外时

的实际损害最小风险原则，在过去 30 多年间将放射性材料运往世界各地，从未

发生过事故。太平洋岛国论坛国家希望航运国继续确保类似运输的安全。作为论

坛的一名成员，澳大利亚将继续鼓励并参与成员和航运国之间的讨论，以探讨解

决区域国特别关切的方式。 

14. 浓缩和再加工即可用于和平目的，也可用于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因此与

《不扩散条约》目标直接相关。各国滥用《不扩散条约》有关和平使用的规定获

取技术基础来实现核武器快速“突破”、区域军备竞赛、秘密国际核采购网络、

遵守保障义务方面日益增多的问题、恐怖分子宣称有兴趣得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等前景促使目前探讨可能对解决核燃料循环问题采取的新办法。 

15. 一个运作良好的国际市场为核燃料供应提供了有效的保证。与此同时，我们

抱着开放的态度，探讨为选择核能的各国提供进一步的保证是否能减少其寻求自

己的浓缩和再加工能力的诱因，从而降低风险。核燃料循环方面的多边方法应该

与有效而普遍执行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措施主要的不扩散文书（包括附加议定书）

和有效的出口管制相辅相成，应着眼于满足国际需求并确保商业竞争力。 

16. 澳大利亚为能够极大促进核能的和平利用深感欣慰。《不扩散条约》缔约国

对不扩散最高标准、核和辐射安全以及核安保问题的承诺仍然是信心和信任氛围

的核心，这对于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尤为重要。 

 

 


